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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訴訟實務】

未達1億元一般洗錢罪之新舊法比較 
――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談起 

林臻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 

壹、 前言

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

布全文 31條，除第 6、 11條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

效，然於修法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移列至第19條第1項，復以1億元作

為區分，而於前、後段設有不同之刑

度，並刪除第3項宣告刑之限制，故在

常見之「提供帳戶幫助詐欺」之大宗案

型中，過去實務多依最高法院大法庭之

108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號裁定見解，

認行為人係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

涉幫助犯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

一般洗錢罪、以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

普通詐欺罪（屬特定犯罪），於想像競

合後從一重處斷而為適用，且因舊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即為7年以

下有期徒刑、且為應併科罰金之罪，故

與普通詐欺罪為想像競合時，依刑法第

55條前段之規定，自應從一重論以幫助

犯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且依刑

法第41條規定，仍係屬不得易科罰金1、

僅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尚無疑義。

然於修法後，因為舊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3項之定性，究竟是屬於「宣告

刑之限制」而不應一併列入比較，或係

屬於「（類）處斷刑之加減例」而亦應

一併列入比較？始符合新舊法比較時選

法之「最有利原則」？均生疑義。更何

況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之一般洗錢罪」（下稱「一

般洗錢罪」），就罪與刑及得否易科罰

金等，是否可割裂適用新、舊法，或需

整體適用，最高法院均已出現有不同看

法，即除有採得割裂適用、且比較後以

新洗錢防制法較為有利、故得易科罰金

之「否定說」、與採不得割裂適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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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後以舊洗錢防制法較為有利、仍不

得易科罰金之「肯定說」，嗣並由肯定

說進行徵詢後（該個案係為提供帳戶得

依幫助犯減輕外，別無其他得減輕之事

由類型），最高法院於113年12月5日作

成 11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303 號 刑 事 判 決

（下稱「系爭判決」），採肯定說。顯

示就此實務常見且涉及廣泛之上開案型

之重要法律爭議，已透過徵詢方式達大法

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故無須提案予刑

事大法庭裁判2。本文即欲以上開重要之

法律爭議及統一見解作為探討中心。 
 

貳、法律爭議之徵詢程序與肯、否兩

說之簡介 

一、法律爭議之設定、及其徵詢程序 

本次爭議最主要是因為修法將 1億
元以下之一般洗錢罪之法定刑上限自不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7年以下（、2
月以上）」（舊法第14條第1項） 3，向

下調整為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 6月
以上、5年以下」（新法第19條第1項後

段4），且若一般洗錢罪之特定犯罪為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並想像競

合時，若適用舊法第14條第1項時，依

同條第3項 5之規定，是不得科以超過其

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即在刑法

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之情形係為有

期徒刑5年。  
於行為人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時，應

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6，即原則上應

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以新法不溯

及既往為原則）。但例外是在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時，則得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裁判時）法律」。再依

刑法第 35條第 2項之規定：「同種之

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

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

為重」。按因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

法定最高度刑，已降為有期徒刑 5年以

下，而舊法第14條第 1項之法定最高度

刑，雖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然因舊法

有第 14條第 3項之法定限制（新法刪

除），即在特定犯罪為普通詐欺罪時，

法院是不得科以超過普通詐欺罪所定最

重本刑之刑即有期徒刑 5年。因此，依

刑法第2條規定進行新舊法比較時，即

2 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規定：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經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

礎之法律見解，與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民事庭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二、刑事庭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第1項）。最高法院民事

庭、刑事庭各庭為前項裁定前，應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各庭之意見。受徵詢庭應於30日內以

回復書回復之，逾期未回復，視為主張維持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經任一受徵詢庭主張維持

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時，始得為前項裁定（第2項）。 
3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4 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5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6 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

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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